
立法会二题：私人游乐场地契约 

＊＊＊＊＊＊＊＊＊＊＊＊＊＊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淑庄议员的提问及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答复： 

 

问题： 

 

  有私人会所的会员向本人表示，大部分的私人游乐场地契约（下称「契约」）

将于本年年底届满，但政府至今仍未公布任何续期安排及规管契约的政策的具体

安排。关于私人游乐场地政策的最新进展，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政府有否就契约的政策进行检讨；若有，检讨工作的进度、方式和结果是

甚么；政府可否提供检讨报告及相关资料；政府有否就检讨的结果修订有关政策；

若有，详情是甚么；有关修订是否适用于所有私人游乐场地（特别是本年年底至

明年年初届满的契约续期事宜）；若没有修订政策，原因是甚么；政府在检讨政

策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善用私人游乐场地的土地，并在鼓励外间团体借用场地的

同时，确保充分保障各私人会所的会员的权益；若政府目前仍未进行检讨，原因

是甚么； 

 

（二）鉴于大部分契约于本年或明年届满，现时各契约的续期安排的最新进展是

甚么（包括分别正进行续期商讨、未开展续期商讨及已完成商讨并续期的契约数

目和详情）；政府会否按照经检讨的契约政策进行续期；若会，详情是甚么；若

否，原因是甚么；政府在续期时，会否修订契约的条款（包括一般条款和特别条

款）；若会，修订的详情（包括修订的内容和理据）是甚么；政府会否因应私人

游乐场地或其营运者的性质（例如私人会所或制服团体等），在续期时采取不同

的安排；若会，详情是甚么；及 

 

（三）是否知悉，过去五年，外间团体按照契约向各个私人会所借用私人游乐场

地举办活动的详情（包括借用机构的名称，活动详情及性质，借用的设施、时数

及日期，以及经由哪个主管当局安排借用），并详细以表列出该等资料？ 

 

答复： 

 

主席： 

 

  香港民间团体透过私人游乐场地契约，租取土地营办会所，让会员开展体育

康乐活动，这由来已久。私人游乐场地契约是政府土地契约的一种，民政事务局

的角色，是从体育发展的角度，研究是否对延续这类契约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就



问题的三部分，现回复如下： 

 

（一）香港不少私人游乐场地契约已批出多年，屡经延续。过去香港严重缺乏公

共体育设施时，民办体育会所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缺。一些会所的位置原处较

偏僻地方，随着城市发展，逐渐变为中心旺地。鉴于客观条件变化，我们近年就

私人游乐场地契约的政策再作检视，与各个会所联络沟通，听取持分者的意见，

并先后于本年五月十三日及七月八日向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介绍我们的思路。

经过多方面听取意见和审视研究，我们认为，多个私人游乐场地契约的承租团体，

过往在提供设施装备、推动体育项目、培训运动员以至举行大型比赛等方面，对

促进香港体育发展作出了实际贡献。这些团体多年来为会所投入资源，发展至今

天的规模。到这些会所去开展体育康乐活动，属于一部分香港人生活方式的内容。

会所设施也有助吸引外地专业和管理人才来香港効力。 

 

  基于历史和现实情况，就体育会所延续契约问题，民政事务局现阶段的政策

考虑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尽管由政府兴建的体育康乐设施如今已大为增加，从社会的多元需求

来看，民间营办的这类康体会所仍实际响应市民的需求，值得从促进体育的考虑

去作出政策支持。所以，除非有关土地已规划另有用途，我们打算支持为即将期

满的这类契约续期。 

 

  第二，我们支持契约续期的前提条件，是承租人必须配合香港体育发展的主

要政策目标，概括言之是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按照每个会所的具体不

同条件，应尽量向外界团体进一步开放、为体育项目培养年轻运动员、以至提供

场地举办体育盛事，共同推动本港的体育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容许公众有更多

机会使用这些会所的体育设施。政府会强化监察与宣传，便利更多合资格的外界

团体借用会所设施作体育活动。 

 

  第三，长远而言，我们认为值得稍后联同各相关政策局和部门，从社会整体

发展的策略考虑，去全面检讨私人游乐场地契约的政策。有关检讨应从土地使用、

体育发展和市民不同需求的平衡等方面作审视。由于有长远政策检讨的准备，我

们在处理契约续期工作时，会同时告知承租人，不应期望其契约在下一次到期时

必然会再次获得延续，或即使获得续期，亦非必定按照现时的条件。 

 

（二）回答问题的第二部分，现存个案中，大部分契约于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底届

满，我们今年八月已就续期及强化开放设施的要求，以书面知会所有契约承租人，

今年九月还举行了简介会，向所有契约承租人详细讲解，包括应如何对外界团体

作更大程度的开放。我们又发出问卷，协助承租人就执行开放拟备计划书，以至



宣传、收费、申请程序等细节，向我们覆告。现时，我们正陆续收到契约承租人

的计划书，我们亦已开始与契约承租人逐一商讨，确保能符合我们建议的开放要

求。除了加强开放设施的要求外，我们亦会因应实际情况，考虑对个别契约内的

一般条款或特别条款作出修订。由于契约的续期工作仍正在进行中，现时未有任

何落实的修订详情。当各项安排落实后，正式的契约续期工作将会展开。至于小

部分契约未于明年年底前期满的承租人，我们亦鼓励他们在顾及会员的权益时，

尽量让外界团体租用其设施。 

 

  考虑到与契约承租人商讨或需时较长，地政总署署长已陆续向二○一二年底

前到期的契约承租人发出「暂缓安排」函件，准许契约承租人在缴付临时租金后，

按照期满契约的条款，暂时使用有关土地，以待契约续期工作完成。现时，５５

个个案中，地政总署已完成１５个个案「暂缓安排」的手续、８个正等待契约承

租人签立确认、３０个正在处理中。另外两个则因土地须作公共用途，而将转以

短期租约方式暂时继续使用。 

 

（三）就问题的第三部分，我们知悉，在过去五年，有不少外界团体均有直接与

契约承租人联络，并成功借用他们的设施使用；当中并无通过相关主管当局间接

提出借用要求。 

 

  至于契约承租人直接对外开放其设施供外界团体使用方面的数据，包括使用

团体名称等，议员早前已经向我们提出索阅。我们在覆函中指出，由于所索阅的

资料是由契约承租人作为第三者所提供，我们必须依据有关《公开资料守则》的

要求，先取得契约承租人的同意后，才可披露相关资料。我们现正依据守则的指

引给予契约承租人时间考虑，我们会继续跟进，得到同意后会将资料交立法会。

我们现将过去三年外界团体使用私人会所设施情况的概要夹于附件，以供参考。 

 

  多谢主席。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星期三） 

 


